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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财院党发„2025‟24 号 

★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广西财经学院 2025 年重点工作督查实施方案》已经

学校 2025 年第 9次校长办公会和第 10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中共广西财经学院委员会 

2025 年 6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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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是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总结收官、“十五五”规

划谋篇布局关键衔接之年，也是学校深化“新财经”教育改

革、接续推进改革创新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年。为全面贯

彻落实学校 2025 年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广西财经学院 2025 年

党政工作要点》（桂财院党发„2025‟15 号），拟对学校 2025

年重点工作进行全面督查，具体方案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重点事项专项督查，建立“清单化部署—节点化推

进—精准化考核”督查机制，确保《广西财经学院 2025 年

党政工作要点》重点工作有效落实，并取得实在成效。为学

校“十四五”规划圆满收官和“十五五”规划科学编制提供

执行力保障，助力特色鲜明高水平广西财经大学建设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成立广西财经学院 2025 年重点工作督查组，明确工作

职责。 

组  长：欧阳进  范祚军 

副组长：罗日新  莫柏预  黄朝阳 

陆善勇  唐红祥  韦增忠 

成  员：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

督查组办公室（设在党政办）主要职责是：负责日常督

查工作；制定《2025 年重点工作督查实施方案》；组织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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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开展督查；汇总梳理督查情况，并将督查进展、结果进

行通报。 

三、督查内容 

2025 年学校重点督查工作： 

（一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关工作；（责任部门：

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党政办） 

（二）“清廉广财”建设工作；（责任部门：党政办、学

校纪委、巡察办、组织部） 

（三）“新财经”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；(责任部门：教

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院) 

（四）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；（责任部门：

发展规划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院） 

（五）“大内控”体系建设相关工作；（责任部门：党政

办、财务处、国资中心、后勤中心、审计处） 

（六）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国际学生活动中心建设工作；

（责任部门：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、基建中心） 

（七）武鸣校区一期建设；（责任部门：基建中心、国

资中心） 

（八）武鸣校区运行管理工作；（责任部门：组织部、

党政办、人事处、国资中心） 

（九）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;（责任部门：住建办） 

（十）党委常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审定（审议）事项完成

情况；（责任部门：党政办、各部门各单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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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学校党委、行政重要决策确定的其他重要事项。

（责任部门：党政办、各部门各单位） 

四、工作安排 

各专项督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： 

第一阶段：自查阶段（5 月 1 日—6 月 30 日） 

党政办制定《2025 年重点工作督查实施方案》，明确重

点事项的责任部门。各责任部门对照方案要求，结合《广西

财经学院 2025 年党政工作要点》任务分解表，对所负责的

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逐项进行自查。针对工作任务，按照明

确具体负责人、制定“计划清单”和施行“按时间节点推进” 

要求，全面细致自查工作开展或推进情况；针对本年度不能

完成的工作，要求制定《部门重点工作推进台账》，列出工

作进度时间表（含责任人）、提供阶段性工作完成情况的支

撑材料，并提出采取推动工作完成的具体举措。 

第二阶段：现场督查阶段（7 月 1 日—11 月 30 日） 

督查组将联合相关部门，聚焦学校 2025 年重点工作的

关键时间节点，不定期深入教学院（部）和相关职能部门，

通过召开座谈会 +走访调研+ 现场抽查等方式进行督促检

查（具体时间、方式另行通知）。 

第三阶段：总结评估阶段（12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） 

根据各责任部门自查、督查组督促检查情况，对 2025

年学校重点工作总体情况进行梳理、分析汇总。采用责任部

门提交自查报告和查阅佐证材料（如评估文件、项目验收单、

合作协议等）等方式，对各部门（单位）2025 年学校重点工



 

- 5 - 

作落实情况进行考评，重点督查事项的完成情况将作为绩效

考评的重要考评点。  

督查组根据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工作进展情况，督查、

考核 2025 年具体工作落实情况。 

1.对于已经完成的项目和措施，检查相关支撑材料和完

成效果； 

2.对于不能在当年完成的工作，检查是否严格按照时间

进度表完成，有没有打折扣、搞变通； 

3.对于进展缓慢的事项进行督促，查找存在的困难和具

体原因。 

4.梳理推动学校建设发展中尚存的问题，提出下一步改

进的建议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责任担当。责任部门需履行“第一责任人”

责任，定期督促检查任务进展情况，主动协调配合单位解决

堵点和难点问题。配合单位须指定专人对接，按责任部门要

求及时反馈数据。通过构建精准的责任架构，消除责任模糊

地带，形成纵向贯通、横向协同的责任传导链条，确保责任

可追溯、可量化、可问责，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现象。 

（二）注重工作实效。各责任部门要认真细致做好自查，

对工作成效不夸大，对存在问题不遮掩，认真细致、客观真

实的反馈工作落实情况。特别是在支撑材料的准备上，要确

保真实准确、具体详实，坚决杜绝报假账、敷衍应付、空洞

不实或搞材料加工等形式主义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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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肃追责问责。对重点督查事项建立“自查—督

查—整改”闭环机制，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发督查函

限时督促整改。学校将把督查结果纳入到各责任部门的年度

考核范围，督查组不定期将督查结果予以公布，针对推进工

作不力、不配合、不支持督查等情况严肃追责问责。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广西财经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5 年 6月 6日 印发 


